
证券代码：600546       证券简称：山煤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8-058 号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对外投资内容：为贯彻落实山西省国资国企改革精神及《国务院关于支

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等相关文

件精神，加强与省外战略合作伙伴股权合作，探索资源协同、优势互补

的发展路径，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决

定与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环能”）共同出

资设立合资公司山煤物产环保能源（浙江）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

工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

资 5000 万元，出资比例 50%；物产环能出资 5000 万元，出资比例 50%。

合资公司主要从事煤炭销售、能源物流、环保能源与环保新材料开发、

环保服务等业务。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获得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同意。 

 风险提示：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因经济环境、行业环境、政策环境、

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导致无法达到预期收益或出现亏损的风

险。本次对外投资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贯彻落实山西省国资国企改革精神及《国务院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

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等相关文件精神，加强与省外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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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股权合作，探索资源协同、优势互补的发展路径，公司决定与物产环能共同

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山煤物产环保能源（浙江）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

门核定名称为准），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5000万元，出

资比例50%；物产环能出资5000万元，出资比例50%。合资公司主要从事煤炭销售、

能源物流、环保能源与环保新材料开发、环保服务等业务。 

2018年7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对外投资

事项。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 137号； 

法定代表人：杨正宏； 

注册资本：45752.2642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 年 6月 29日； 

经营范围：煤炭综合利用，技术开发，焦炭、新能源产品、环保技术研发及

技术咨询，煤炭、金属材料、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及化学危险品）的销售，合

同能源管理服务，实业投资，房产租赁服务，仓储（不含危险品）及物业管理服

务，装卸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财务咨询、管理咨询，配售电业务。 

控股股东：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76.01%。 

实际控制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主要业务情况及财务数据 

（1）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情况 

物产环能主要从事煤炭、煤炭综合利用、环保技术研发、焦炭、新能源产品、

石油制品、仓储、进出口业务及物业管理服务等业务。2015-2017年分别实现营

业收入 215.87亿元、238.41亿元和 326.51 亿元。 

（2）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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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物产环能资产总额 669,042.16万元，资产净额

161,955.85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265,139.2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31,320.60 万元。 

3、关联关系 

物产环能与公司在煤炭贸易领域有长期业务往来。物产环能与公司无关联关

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合资公司名称：山煤物产环保能源（浙江）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合资公司注册地：浙江省舟山港综合保税区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 5000万元，出资比

例 50%；物产环能以货币出资 5000万元，出资比例 50%。 

合资公司经营范围：石油制品（除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

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新能源产品、

焦炭、煤炭（无仓储）、金属材料的销售；环保技术研发及技术咨询、煤炭综合

利用技术开发、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物业管理服务；货物装卸服

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清洁能源的技术推广及咨询服务。 

以上事项，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结果为准。 

合资公司的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合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5人，其中，公司推荐 3人，物产环能推荐 2 人。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公司

推荐；设副董事长一人，由物产环能推荐；并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过半数选举产

生。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合资公司设总经理 1名，由物产环能推荐；副

总经理 3名，其中公司推荐 2名，物产环能推荐 1名。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式 

公司与物产环能共同成立合资公司，作为双方合作平台，开展煤炭销售、能

源物流、环保能源与环保新材料开发、环保服务等业务。 

    （二）合资比例 

公司出资比例 50%；物产环能出资比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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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资形式、期限 

双方均以现金形式出资，一次性缴清，双方按认缴出资比例在公司注册完成、

公司账户开立后的 10 日内足额缴纳。 

（四）保证与承诺 

1、双方保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合资公司的设立活动，任何

一方不得以发起设立合资公司为名从事非法活动； 

2、双方保证及时提供为办理合资公司设立申请及登记注册所需要的全部资

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并承诺对本次合作中存在的重大遗

漏、虚假陈述和故意隐瞒等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3、双方保证其本次设立公司出资的合法性，并保证签署本出资协议时该投

资行为已获得所需的股东会或者董事会表决同意、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五）争议的处理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有权提交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裁决。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物产环能合资设立公司符合国家和浙江省、山西省国资国企改革

相关文件精神，是落实国企改革政策，顺应发展潮流的必要举措。公司与物产环

能合作设立合资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双方在政策、资金、管理和团队方面的优势

互补，进一步拓展公司战略发展布局，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合

资公司将纳入山煤国际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

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六、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本次公司对外投资可能存在因经济环境、行业环境、政策环境、投资标

的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导致无法达到预期收益或出现亏损的风险。 

2、本次对外投资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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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